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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一年級上學期（一上）至三年級上學期（三上）專業必修科目不及格學科目

大於等於9學分 ，將於三下不具有實習醫院選填資格。  

 
 第一次補申請時機 ： 

學生於四年級上學期，只要一上至三下專業必修科目小於9學分，開學一週內即

可持申請單及成績單，向實習訪視負責教師提出登記補分發，但不得選實習醫

院，實習醫院由系辦公室決定，另行分發。  

 

 第二次補申請時機  

延修生其一上至三下專業必修小於學分不及格，可申請補分發，請於第2學期開

學初(第一週) 持成績單找辦理老師登記補分發，與當屆進行分發，並不得挑選

實習醫院。  

 


